资源县人民政府

关于唐文平等同志任免职的通知
资政干〔2022〕7号
各乡（镇）人民政府，县直各单位，中央、自治区、桂林市驻资源县各有关单位：

经研究，决定：

唐文平同志任资源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主任；

唐春艳同志任资源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试用期一年），免去其资源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职务；

颜墨芝同志任资源县老龄工作服务中心主任，免去其资源县机关后勤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李方良同志任资源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免去其资源县水库和扶贫易地安置中心副主任职务；

蓝方亮同志任资源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何昌杰同志任资源县教育局副局长；

姜交正同志任资源县工业和信息化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谭立新同志任资源县司法局副局长，免去其资源县发展和改革局副局长、粮食和物资储备局局长职务；

张美春同志任资源县财政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唐生敏同志任资源县住房和城乡建设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李美同志任资源县城市管理服务中心副主任（试用期一年）；

李明同志任资源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免去其河口瑶族乡司法所所长职务；

谢曼同志任资源县审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潘心虹同志任资源县统计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赵竹林同志任资源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免去其资源县教育局副局长职务；

陆道顺同志任资源县投资促进局副局长（试用期一年）；

王建平同志任资源县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主任；

谭天波同志任资源县科学技术局局长；

肖其清同志任资源县政务服务管理办公室主任；

免去经兵同志的资源县政府办公室副主任（保留正科长级）职务；

免去唐炼刚同志的梅溪镇司法所所长职务；

免去蒋雪生同志的资源县应急管理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吕基伟同志的资源县审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李勇同志的资源县统计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孙菁霞同志的资源县医疗保障局副局长职务；

免去伍顺生同志的资源县老龄工作服务中心主任职务；

免去马清生同志的资源县农业农村综合发展中心主任职务。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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